
「徵選香港旅遊行程設計達人」活動條款及細則 
 
前言: 根據統計，去年造訪香港近 200 萬人次，台灣旅客中有 65%客群年齡落在 21-45

歲之間區間，顯示出前往香港的客群中，以上班族為最大宗。而上班族經常遇到的，

莫過於工作或生活上所遇到的不如意，總是需要一個出口作為情緒出口的宣洩，這

時不妨任性一下，給自己一個小旅行充電一下。 

香港就是一個說走就走隨時出發的旅遊首選，語言通、最省時的規劃、最低請假成

本、3 分鐘搞定港簽、航班選擇多、80 分鐘的距離及 6 千元就可買到來回機票，這

樣超低「任性成本」，下班立刻出發去香港! 

 
1. 參加活動前，所有參加者必須細閱及遵守以下條款及細則。閣下的參與將代表閣下

已閱讀及同意各項條款細則及以下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義務告知書。 

2. 持中華民國護照之台、澎、金、馬地區 20 歲或以上之居民方有資格參加活動。 

3. 本活動期間為 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時正至 2019 年 8 月 2 日下午 11 時 59 分，以

台灣時間為準。 

4. 參賽辦法： 

 香港旅業網會員 

 如上前言，請針對上班族設計 3 天 2 夜香港旅遊行程 

 請於 2019 年 8 月 2 日前，以電郵回覆你的行程設計至 vivian.lin@hktb.com 

 本活動限台灣地區旅遊業者參與 

 公佈日期: 將於 8 月上旬公佈 3 位幸運者 

5. 評審方法： 

 於活動期間結束後，香港商香港旅發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主辦單位）

官方評審將會選出 3 個旅遊行程  

 評選標準: 行程可行性 30% 行程豐富及完整性 20% 行程獨特或創意點 50% 

 設計行程可自訂主題 (例如: 3 天 2 夜美食之旅, 文青之旅, 奢華之旅) 

 設計行程需寫出建議時間、地點及行為(如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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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在指定時間內提交行程，均視為無效及不合乎活動資格。 

 參賽者提交的行程內容，必須屬原創及為參加者個人擁有以及不會侵犯第三者

之權利。 

6. 活動獎項： 

 香港 5 天旅遊體驗行（3 名）： 

➢ 由香港旅發局香港總公司安排 5 天香港旅遊體驗行程 

➢ 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團體行(不可任意脫隊) 

➢ 限得獎者本人使用 

7. 得獎公佈及領獎方法： 

 主辦單位會於 2019 年 8 月上旬，於香港旅業網公佈得獎人，並透過電話及電子

郵件發送通知給得獎者。得獎者須於 3 個工作天內，回覆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

話、電子郵件以供確認，作為後續聯絡之用。 

 主辦單位收到得獎者的領獎資料後，將以電郵方式要求得獎者於 3 個工作天內核

實身份。 

 逾期提交資料及身份證明，將被取消資格。 

8. 得獎注意事項： 

 獎項內容 5 天行程含機票食宿及交通包含兩地機場稅及燃油費，但不包括辦理

赴港簽證及台胞證之相關手續費用、旅行保險及個人消費（包括當地交通、餐

費及酒店個人消費等）。 

9. 參賽者一旦提交參賽行程，即同意主辦單位有權於任何時間在香港、台灣或其他地

方，以任何方式，於任何媒體出版、刊登、使用以及供第三者轉載，包括但不限於

上載網路或公開展覽，供公眾人士欣賞、瀏覽或下載，及運用於日後相同或不同主

題的宣傳活動，而無須向參賽者支付版權費用或另行徵得參賽者的同意。如有需要，

參賽者需簽署相關文件確認其作品的版權及授權。 

10. 所有獎項不可轉換或兌換現金。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獎項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11. 參加者須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

將被取消參加資格，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

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12. 參加作品不得與本活動徵選主題無關、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或與政治議題有關、或

上載任何非法的、有害的、恐嚇性的、辱罵性的、騷擾性的、民事侵權的、破壞名

譽的、粗俗的、淫穢的、誹謗的、侵犯他人私隱的、仇恨性的、道德上、在種族、

人種等方面或其他方面會引起反感、或違反任何國家或其他任何具法律效力的規則

的照片，如主辦單位認為參加作品有違反此等條款及細則，主辦單位有權刪除該參

賽作品並取消參賽資格，因此致生損害於主辦單位或第三人，應由參加者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參賽者應全部且有效地賠償主辦位單任何直接地或間接地因參賽作品而

引起或造成之所有費用、請求及損害。 

13. 為進行本活動之目的，將本活動間接蒐集參加者之姓名、電話、電子郵件、郵寄地

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參加者之資料，並進行處理、利用（包括國際傳輸）。



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有告知參加者之義務，詳細告知內容請參閱以下履行個

人資料保護法義務告知書。 

14. 參加本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對參加者所產生的任何成本及花費，不負任何責任及

義務。 

15. 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停止活動。 

16. 任何因電腦、網路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參加者所遞交的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

法辨識等情況，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17.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辦法變更權，擁有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將於活動

網頁公佈，不另行通知。 

18. 香港旅遊發展局員工均不得參賽。 

19. 主辦單位可隨時對上述之條款及細則作出修改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主

辦單位保留活動之最終決定權。 

20.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電郵至信箱 vivian.lin@hktb.com 請求協助。 

 

 

 

  

香港商香港旅發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義務告知書 

 

主辦單位香港商香港旅發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下列所述之範圍內，蒐集、處理、

利用、傳輸（包括國際傳輸及司法管轄領域間傳輸）參加者之個人資料，茲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 9 條、第 19 條及第 21 條等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1. 蒐集之目的：進行「徵選香港旅遊行程設計達人」（下稱「本活動」）。根據法務

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下稱「本規則」）之規定，

包括下列特定目的：(040)行銷、(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90)消

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以及(170)觀光行政、觀光旅遊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

遊樂業及民宿經營管理業務。 

2. 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電子郵件、郵寄地址及手機號碼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別參加者之資料（依據本規則之規定，屬於「(C001)辨識個人者」之個人資料）。 

3. 利用之期間：本活動期間。主辦單位於本活動結束時將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全數銷毀，

不另作他用。但取得中獎者個別之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4. 利用之地區：台灣及香港。 

5. 利用之對象：主辦單位及其關係企業之代表人、董監事、員工、代理人、專業顧問

或與主辦單位及其關係企業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關係或業務往來之機構。 

6. 利用之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包括但不限於使用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



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等）。 

7. 參加者行使權利之方式：於本活動期間，參加者就主辦單位保有之個人資料，得向

主辦單位要求行使下列權利： 

(1) 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主辦單位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參加者應為適當之釋明。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傳輸及請求刪除，惟依法主辦單位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參加者請求為之。 

8. 參加者如不提供個人資料者，即無法取得本活動之贈獎。 

 

 

 

 

 

 


